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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管理

据美国Family Business杂志的研究结果，世界上最

长寿的十大家族企业，中国无一上榜，“富不过三代”是

中国家族企业不能回避的一道难题。相关文献及研究

表明，外部环境对于我国家族企业的影响比发达国家更

大，但国内学者很少将目光投向外部环境与家族企业之

间的交互作用研究。

一、家族企业基因与环境选择的理论模型构建

以演化博弈理论和演化经济理论为基础，结合企业

基因和环境选择理论，将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惯例认定为家族企业基因，构建家族企业分析的理论框

架，将家族企业置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探寻家族企

业的演化基因及其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查找家族企业长

期健康发展和延续的原因，可以发现：当遭遇外部环境

变化时，家族企业或通过搜寻和创新，形成新的基因（惯

例），构成新的家族基因组合；或固守传统，没有形成新

的基因（惯例），仍在原有的基因（惯例）下应对变化的环

境。面对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家族企业新形成的基因

组合保证家族企业可以适应新的变化环境，而没有形成

新基因组合的家族企业则在不适应的过程中面临消亡。

结合演化博弈和演化经济理论、企业基因理论与环

境选择理论，对家族企业的演化基因和环境互动关系进

行分析，定义家族企业特有的四类博弈参与者，即政治

当权者、家族外部利益相关者、家族内部利益相关者及

家族企业传承者。对这四类家族企业参与者的相互博

弈，可以区分为家族企业的外部博弈和家族企业的内部

博弈，在此基础上，可以划分出未完全演化家族企业、连

续性完全演化家族企业和间断性完全演化家族企业三

种类型。间断性完全演化的家族企业暂时能够延续和

传承，但在外部环境变化影响下，不能够每次都形成新的

基因组合完成演化，这些家族企业的传承和延续是不连

续的，企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最终可能

延续，也可能走向灭亡。家族企业的外部博弈和内部博

弈是否完成是决定家族企业能否完成演化、成功延续的

重要条件，能否通过搜寻和创新形成家族企业演化的基

因，即形成内生化博弈框架的新基因组合是家族企业博

弈成功的关键所在。本文以荣氏家族企业为例，分析间

断性完全演化家族企业的演化基因与环境选择。

二、荣氏家族企业的演化基因与环境选择

“荣氏家族”属于间断性完全演化家族企业的典型

代表，尽管这类企业目前还在延续和传承，但在企业传

承过程中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不连续过程，家族企业基因

组合尚未完全形成，演化存在不确定因素，故而未来企

业是成为连续性完全演化企业，还是变成未完全演化企

业，还在家族企业演化的过渡之中。

（一）荣氏家族企业的发展与外部环境变化

对于荣氏家族企业的研究，一般从荣宗敬、荣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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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开始。19世纪末，荣氏兄弟在父亲的帮助下开始

从事钱庄生意，到了20世纪初，经营钱庄的两兄弟在钱

庄面粉业的大宗往来中看到了商机。兄弟俩找到了与

父亲有多年故交的官员朱仲甫等几位投资者，建立了保

兴面粉厂，朱仲甫股份最多，担任总经理。1903年，看

到面粉厂的管理经营都被荣氏兄弟把控，并且获利相对

微薄，朱仲甫决定拆股。朱仲甫最终撤出保兴面粉厂

后，荣氏两兄弟将面粉厂由保兴更为茂新。茂新面粉厂

进入正轨之后，荣氏兄弟看到了棉纱行业的商机，于

1905年与其他人合伙筹备建立振新纱厂。1915年，随

着振新纱厂股东矛盾的日益加剧，荣氏兄弟从振新纱厂

中退出，在上海创建后来构成荣氏家族企业中与茂新、

福新并列的第三个重要部分——申新纺织系统。面粉

业和纺织业两个行业推动了家族企业的迅速发展，1921
年荣氏建立了茂新、福新、申新企业总公司，并迅速发展

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家族企业集团。1938年荣宗敬逝

世后，由于企业规模庞大，家族企业控制权争夺矛盾激

化，作为荣氏家族企业控制机构的“三新”总公司，分化成

了三个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面对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荣毅仁不得不顺应

时势，于1954年带头提出将荣氏家族企业与国家进行公

私合营，［1］荣氏家族企业在内地则暂时消失。1978年 6
月，荣氏家族企业集团第三代传承人是荣毅仁的儿子荣

智健，他利用荣毅仁在香港九龙纱厂、南洋纱厂的股份

起步，将间断三十余年的荣氏家族企业唤醒，通过投资

爱卡、国泰航空、借壳泰富上市和设计收购恒昌等几次

出色的表现，成功延续了荣氏企业的家族“衣钵”。

（二）荣氏家族企业的内、外部博弈分析

1.荣氏家族的外部博弈

（1）荣氏兄弟与合伙人朱仲甫的博弈分析

保兴面粉厂的最大控股股东是朱仲甫，事实上荣氏

兄弟在保兴是企业经理人的身份，荣氏兄弟与合伙人朱

仲甫的博弈，是企业经理人与企业所有者的博弈。博弈

的最终结果是企业所有者离开企业，经理人荣氏兄弟占

有企业，最后逐渐发展成荣氏家族企业。从后来荣氏家

族的发展过程来看，荣氏兄弟逐步获取企业股权，进而

拥有企业的目的是明显的，这是荣氏家族企业基因中将

企业家族化的过程。

首先，对于官僚背景出身的朱仲甫而言，尽管担任

保兴面粉厂总经理，但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缺少经验，

保兴面粉厂实际上的管理经营权都在荣氏兄弟手中。

朱仲甫可以选择信任或者不信任荣氏兄弟对面粉厂的

经营，信任荣氏兄弟意味着自己的绝大部分利益放由别

人支配，不信任荣氏兄弟也没有特别的监督措施。

其次，对于荣氏兄弟而言，面临两种选择：是尽心尽

力将保兴面粉厂视作自家企业经营，最大化满足股东利

益，还是在经营面粉厂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自身的实力。

也就是说，对于荣氏兄弟而言，可以选择背信或者不背

信朱仲甫，背信可以为家族积攒资本，不背信则只能作

为经理人。

再次，朱仲甫在与荣氏兄弟的博弈中，为了确保自

身利益不受损害，可以选择放弃或者不放弃保兴面粉厂

股权，不放弃意味着只能以信任而无监督的方式让荣氏

兄弟使用自己的资本，而放弃意味着将不确定回报的风

险降到最低。

（2）荣氏家族与王、浦两家的博弈分析

荣氏家族与王氏、浦氏兄弟的博弈，是家族传承人

与家族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一个企业在创办初期，

采用经营权入股的治理方式，不仅可以使管理人员获得

相应的收益权，还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管理人员的工作

热情和潜能。除此之外，还可以借此分散风险，运用家

族外资本。为了进一步稳定家族企业核心管理层，荣氏

家族设立了福新面粉系统管理层，请王尧臣担任经理，

浦文渭担任副经理，浦文汀兼办麦，形成荣氏家族与王

氏、浦氏兄弟三家共同管理福新的治理模式。但是，作

为企业所有者的荣氏家族，与职业经理人王氏、浦氏兄

弟既然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那么博弈便不可避免。当

荣氏家族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王氏、浦氏兄弟的利益

与荣氏家族企业整体的利益相一致时，双方的利益都能

达到最大化。但事实上，荣氏家族与王氏、浦氏兄弟之

间是家族企业所有者与家族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

系，这导致双方的博弈行为始终存在。

2.荣氏家族的内部博弈：荣氏兄弟与李国伟的博弈

分析

在荣氏家族企业创立之初，荣氏兄弟多是依靠同

乡、同族人员对企业进行管理。20世纪 20年代中期以

后，荣氏家族第二代陆续进入企业管理层，为了培养子

婿辈，更好地控制家族企业，荣氏兄弟指派荣德生的女

婿李国伟进驻企业。1934年，为进一步夯实荣氏家族

在申新四厂的股权地位，荣氏兄弟对申新四厂增加新

股，此时李国伟已开始借助荣氏兄弟的权威建立自己的

势力范围，利用这次增股，李国伟将申新四厂的控制权

集中到自己手中，李国伟与荣氏兄弟的博弈之争也就此

展开。

申新四厂、福新五厂分别是设立在汉口的纱厂和面

粉厂，尽管荣氏家族是这两个厂的大股东，但这两厂以

及在这两厂基础上延伸出的十余个企业的控制权，都在

家族外部人员手中。荣宗敬离世后，荣氏家族对汉口申

四、福五系统的控制权减弱。1942年，李国伟带领福新

五厂高级管理人员公然拒绝服从荣氏家族的指挥，荣氏

在形式上丧失了对福新五厂的绝对控股地位。不仅如

此，李国伟还通过重新设定企业的利润分配方案，制定

了可以掌控福新五厂控制权的管理制度，最终获得了对

福新五厂的控制。

李国伟作为家族内部经理人，在未取得企业股权的

情况下，就在与企业所有者荣氏兄弟的博弈中取得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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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上演了“经理人革命”［2］。

（三）各方博弈下荣氏家族企业的演化基因与环境

选择

1.环境变化下荣氏家族外部博弈对家族企业演化

基因的影响

（1）荣氏家族与企业合伙人的外部博弈主要表现为

荣氏兄弟与企业合伙人朱仲甫之间的博弈。通过这次

博弈，荣氏兄弟将企业变成家族企业，获得了“寻租政

治”的家族企业基因。这次博弈对荣氏家族企业的演化

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从荣氏兄弟与朱仲甫的博弈可以

知道，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能完全看成是荣氏家族与

家族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其中包含荣氏家族与政治

当权者的博弈。一方面，朱仲甫具有官方背景，在荣氏企

业起步时遭遇地方保守势力阻挠的过程中，在市场准入

和打官司方面，担任了政治保护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朱

仲甫又是荣氏企业的外部合伙人，故而朱仲甫可以看成

既是政治当权者，又是家族外部利益相关者，是个具有

双重身份的博弈方。荣氏兄弟与朱仲甫博弈的结果，最

重要的就是让企业成为荣氏家族的企业，进入家族企业

演化的轨道，从后来荣氏兄弟一直追求家族控股企业的

行为可以看出，家族化已经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的固有基

因（惯例）。尽管有外部环境大背景的原因，但从 1954
年荣毅仁带头提出公私合营，以及后来荣毅仁官至国家

副主席可以看出，以荣毅仁为代表的荣氏家族的第二代

传承人已经形成了“寻租政治”的家族企业基因。对于

荣氏家族企业而言，“寻租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

族企业的演化，但是其没有考虑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

最终造成了荣氏家族企业出现间断发展的结果。

（2）荣氏家族与家族外经理人的外部博弈主要表现

为荣氏兄弟与王氏、浦氏兄弟的博弈。通过这次博弈，

荣氏家族形成了控权集中的家族企业基因，促进了荣氏

家族企业的成功演化。在荣氏家族企业中，家族势力与

家族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势力，在家族企业管理的过程中

此消彼长，荣氏兄弟和王氏、浦氏兄弟等一直不断地进

行博弈。荣氏企业在发展早期，家族企业的控制权一直

集中在荣氏兄弟也就是家族传承者的手中，使得家族外

部利益相关者不得不接受家族企业控权集中的模式，他

们要想加入荣氏企业，就必须按照荣氏企业的要求，接

受无限公司的制度以及因此形成的利益分配原则。这

个时候，家族外部利益相关者要么不存在，要么没有很

强的发言权，不具备与荣氏家族讨价还价的能力。随着

荣氏家族企业规模逐渐变大，加上外部环境的恶化，家

族企业控权集中的模式被打破，家族外部利益相关者分

得了荣氏企业的控制权，同时荣氏家族对企业的集中控

制权力也相应减弱，此时家族外部利益相关者逐渐具备

了与荣氏家族讨价还价的能力。荣氏兄弟允许王氏、浦

氏兄弟共同分享荣氏家族企业的利益，这实际上是荣氏

家族在博弈中的妥协。但事实上，荣氏兄弟自始至终都

一直努力获取企业的控制权，荣氏家族已经形成了控权

集中的家族企业基因，从这一点看，促进荣氏家族企业

演化的条件已经形成，其之所以在后来的博弈中放弃一

部分利益，无非是在外部环境变化的作用下所采用的缓

兵之计。

2.环境变化下荣氏家族内部博弈对家族企业演化

基因的影响

荣氏家族传承者与家族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博

弈主要表现为荣氏兄弟与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之间的

博弈。这次博弈强化了荣氏家族控权集中的家族企业

基因，但是没有能够促进荣氏家族形成优化传承的基

因，因此，荣氏家族虽然完成了部分演化，但最终没有成

为连续性完全演化的家族企业。

荣氏家族企业传承人和家族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博

弈，最初是由于家族内部“差序格局”的用人原则所致。

在这样的格局中，对于荣氏家族所有人员而言，荣氏兄

弟是这个圈子的核心，其他荣氏家族企业的成员都是在

荣氏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这种思想的左右

下，尽管非家族的企业元老曾与荣氏家族创业者有过多

年的奋斗经历，但作为“差序格局”的外围，属于较远层

级，荣氏家族在考虑传承人时，只会选择内围的子婿。

但事实上，由于没能形成优化传承、充分竞争的家族企

业基因，没有重视作为家族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外姓创业

者的诉求，导致李国伟作为家族内经理人，在没有获得

企业绝对多数股权的情况下，却在与企业所有者博弈的

过程中取胜，上演了“经理人革命”，荣氏家族的利益也

因此在形式和实质上都遭受了损失。

从荣氏家族传承人与家族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

中可以看到，外部环境是产生“经理人革命”的一个重要

条件。此外，荣氏家族采用“差序格局”的方法选取家族

传承人，没有形成一个优化传承的家族企业基因，最终导

致荣氏家族没有通过内部博弈完成家族企业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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